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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口博览会展现中国消费潜力 

  

 

 

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1 月 5 日在上海开幕，有 172 个国家、地区
和国际组织参会，3600 多家企业参展。进口博览会未来将每年举办。中
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、扩大进口、开放市场、引入竞争。我们预计中国
有望在 2022 年前后成为全球第一大进口国，中国消费将成为全球经济
增长的重要驱动力。 

3600 多家企业参展进口博览会，食品及农产品参展企业数目最多。进口
博览会设置消费电子及家电、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、汽车、智能及高
端装备、食品及农产品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和服务贸易七大展区。食
品及农产品参展企业数目最多，其次是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品企业（图
表 1）。我们统计了在进博会官网开设网上展厅的参展企业数目（2600
多家）：亚洲企业接近一半，欧洲企业约占四分之一（图表 2）；参展商
最多的五个国家或地区是日本、韩国、德国、美国和香港（图表 3）。 

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关税、扩大进口，我们预计中国 2022 年前后有望成
为全球第一大进口国。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开幕式上宣布

1
，中国将进一

步降低关税，扩大进口空间，预计未来 15 年，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
分别超过 30 万亿美元和 10 万亿美元。2018 年，国际收支口径下，预计
货物进口达到 2 万亿美元、服务进口达到 5200 亿美元，未来 15 年进口
30 万亿美元货物和 10 万亿美元服务隐含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是 0%和
3%左右。我们去年底发布研究报告预计，中国有望在 2022 年前后成为
全球第一大进口国

2
。 

中国经常账户趋于平衡，未来可能出现双向波动。中国过去 20 多年经
常账户一直都是顺差。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比例 1994-2017年平均 3.3%，
2007 年达到 9.9%高点，金融危机后回落，2017 年降至 1.3%。2018 年前
三季度经常账户逆差 128 亿美元，占 GDP 比例 0.1%。预计 2018 年经常
账户接近平衡（图表 4）。未来中国进一步扩大进口，经常账户可能会出
现双向波动。 

消费品进口比重进一步提升。中国储蓄率 2008 年达到 52.3%高点，2017
年降至 47%（图表 5）。按照联合国人口预测，未来几十年，中国劳动年
龄人口比重将持续下降，预计储蓄率继续下降、消费份额上升。进口中
消费品占比也将增长。此次进口博览会设置的七大展区，大部分都和消
费相关。从长期看，中国消费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。 

中国将进一步开放市场

https://www.ciie.org/zbh/xjpxw/20181105/7708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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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 1: 进博会七大展区参展企业家数 图表 2: 进博会网上参展商地区分布 

  

资料来源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官方网站、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官方网站、中金公司研究部 

图表 3: 进博会网上参展商国别分布 

 

资料来源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官方网站、中金公司研究部 

图表 4: 中国经常账户趋于平衡 图表 5: 中国储蓄率将进一步回落 

  

资料来源：CEIC、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：CEIC、Haver、中金公司研究部 
注：15-64 岁人口占比为联合国预测数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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